附件2：

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情况登记表
设区市             县               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号                   
接收保送生院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考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日期
	
	

	家庭住址
	
	照片

	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	

	(从小学填起)

本 人 简 历
	自何年何月
	至何年何月
	在何地何学校学习
	任何职务
	证明人
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保送条件
	

	会考等第
	语文
	数学
	外语
	物理
	化学
	体育
	历史
	地理
	政治
	生物
	信息技术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成员情况

家庭主要
	姓名
	与本人关系
	工作单位
	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中学意见
	校长签字：

公章    
月     日
	市招生部门意见
	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
公 章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日

	院校意见
	保送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公 章  

                月     日
	省招办审核意见
	        公 章 
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表中考生号是考生参加高考报名时，由考生户口所在地招生办编排的；2.会考等第由市级招生部门填写；3.此表一式三份，可复制。
